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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協助宣傳教育部9月敬師月活動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6月28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6009179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弘揚師道，倡導尊師敬師風尚，配合每年9月28

日教師節，將9月定為敬師月，並辦理一系列敬師相關活動

，以推動尊師重道的社會運動，帶動社會敬師風氣。

三、自103年教育部規劃成立一個給教師教學互助與成長平臺

「教育家部落格」，運作以來成效良好，截至106年6月25

日網站流量已達123萬6,329人次；「教育家部落格」業已

成為教師精進專業、激發熱情並且獲取新知的資訊平台。

四、為鼓勵各校共同響應推廣教師節系列相關活動，請貴校將

自行規劃辦理各項敬師推廣活動，填復「敬師活動」內容

（如附件）；另若貴校教師具教育愛之典範人物故事，歡

迎提供相關資訊，本局將提供至教育部教育家部落格及相

關文宣通路擴散其熱情感人事蹟。

五、上述敬師活動表格及教育愛之典範人物故事請於106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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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日(星期二)前，免備文逕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承辦人信箱

066133@ms.tyc.edu.tw；上述資料若無則免回復。

六、請鼓勵貴校教師訂閱教育家部落格電子報，並加入教育家

部落格FB（教育家部落格：http://teachersblog.edu.tw

/；教育家部落格FB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eache

rsblog.tw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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